附件2
昆明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

指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云南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昆明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措施（试行）》（昆政办〔2025〕18号）等有关文件精神，推进我市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建设，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高质量转化，为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布局新赛道，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结合昆明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的定义

概念验证是指把创新概念和早期科技成果转化为可初步呈现其潜在商业价值的技术、产品或服务雏形，降低转化机会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其对社会资本的吸引力，提高成果转化质效的基础性工作。概念验证中心是指依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等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通过优化整合科研人才、成果、设备、资本和市场等要素，重点开展科技成果原理验证、技术可行性验证、产品与场景体系验证、商业前景分析等概念验证服务及关联服务的新型载体或者实体机构。

中试是指将处在试制阶段的新产品转化至生产过程的过渡性试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中试平台是指依托具有行业优势和公共服务功能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企业等在昆明市行政区域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围绕行业面向社会提供成果样品试制、二次开发实验、产品工艺验证、制程工艺改进、工艺放大熟化、小批量试生产等服务的新型载体或者实体机构。

第三条 申请概念验证中心的依托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昆明市内注册登记、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及开发区等。

（二）制定完善的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方案，具有明确的建设目标、核心功能、组织架构，拥有概念验证服务相关资源，能够为概念验证项目提供技术验证、种子验证资金、市场分析、商业化支持等各类服务。具有明确的对外服务承接程序、服务流程及收费事项。

（三）具有可用于概念验证服务的场地及配套设施。具备开展概念验证服务所需要的固定场地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须提供实景图片），实验设备、检验检测等软硬件配套设施完善。建立不少于10人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团队，聘任概念验证中心主任1名，聘任专职技术经纪（经理）人或取得技术经理人专业职称的人员不少于2名。建立由技术、产业、投融资、法务或技术经纪（经理）人等组成的专职或兼职顾问团队，人数不少于5人。

（四）具备持续获得稳定项目来源的能力，已储备概念验证项目数量不少于5个，近2年已开展概念验证服务工作，并至少符合以下2个条件：

1.获得概念验证技术服务年收入不少于50万元；

2.通过验证的项目获得融资额累计不少于200万元；

3.实现技术开发、技术许可、技术转让交易额累计不少于100万元；

4.创办（孵化）科技型企业1家以上。

5.独立或合作设立概念验证（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基金规模不低于200万元。

第四条 申请中试基地（平台）的依托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昆明市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企业和开发区等。

（二）制定完善的中试基地（平台）建设方案，具有明确的目标、完整的服务和运行管理制度。具备自主中试熟化能力，能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提供服务，衍生孵化、中试服务成效显著。具有明晰的对外服务承接程序、服务流程及收费事项。

（三）具备必要的中试场地条件、验证设备。中试服务场地及配套设施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米（须提供实景图片）。具备必要的通用计量、专用设备、检验检测、实验仪器、中试生产线和相应资质等，设备及软硬件设施且原价值不少于500万元。

（四）建立不少于10人的专业化运营管理团队，聘任中试基地（平台）主任1名，聘任相关领域中试专业工程师不少于2名。建立由技术、产业、投融资、法务或技术经纪（经理）人等组成的专职或兼职顾问团队，人数不少于5人。

（五）具备持续获得稳定项目来源的能力，已储备中试项目数量不少于5个，近2年持续开展中试服务项目，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已开展中试项目5项以上，实现成果样品化、产品化3项以上。

2.已创办或孵化企业1家以上，企业累计估值达500万元以上，或累计营业收入达100万元以上；

3.实现技术开发、技术许可、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技术合同成交额不少于200万元。
第五条 申报推荐

科技部门发布申报通知后，申报单位向市科技局提交申报材料及相关佐证材料。市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向省科技厅推荐。省属高校、科研院所、中央驻滇单位和省属国有企业等直接向省科技厅自主申报。实行诚信承诺制，申报单位需提交诚信承诺书并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条 评价管理

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实行年度书面报告制度，报告内容涵盖基础条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服务项目情况、建设成效、财务状况等，对省科技厅绩效评价结果为“合格”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市级财政给予10万元一次性配套奖补。

第七条 变更

概念验证中心或中试平台依托单位发生与建设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如分立、合并、重组、负责人变更以及经营业务发生变化等），应在3个月内向所在地科技部门和市科技局报告。经审核仍符合建设条件的，其资格不变；不再符合建设条件的，自条件变化年度起取消其资格。

已列入昆明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培育名单或已认定的，建设单位注销法人登记的，其资格自动终止。

第八条  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有下述情况之一的，自动失去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平台）资格，且2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备案，依法依规进行审计，视情收回已拨付财政经费。

（一）连续两年绩效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

（二）由于管理不善导致严重服务质量事故、安全事故或环保事故等。

（三）存在弄虚作假、科研失信或其他不良信用记录、违反科技伦理等。

（四）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查处的。

（五）违法违规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自2025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如遇国家、云南省和昆明市相关政策调整的，依最新政策执行。



